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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

※※※※※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5日

發文文號：府教國一字第1052404509號

主旨： 預告修正「雲林縣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辦法」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地方法

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網

頁。

三、對於本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本府教育處。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2419。

(四)傳真：05-5342723。

(五)電子郵件：61139@ylc.edu.tw

附 件

雲林縣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府為促進校園空間活化運用、使學校整併過程透明化、程序法制化，並符合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一百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二年各直轄市、縣(市)學校閒置空間後續處理情形檢討第

七次會議」決議，訂定「雲林縣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辦法」，並於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發布。

因目前條文未提供地方、學校主動提案整併誘因，考量本縣教育資源運用效益、確保學生學習

權益，本辦法有因應檢討修正之必要，爰修正九條，增訂三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原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四目轉型優質計畫評鑑結果自整併評估指標刪除。(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修正學校班級數及學生數核定基準日。(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增訂一零六學年度起不成班標準，及特殊情形者應辦理事項。(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修正學校整併案送件評估期限。(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增訂學校辦理整併作業前溝通規範，及本府審議期限。(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修正整併評估會議名稱。(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增訂對主動提案整併學校學生之輔導、補助及資料處理原則。(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學校整併案，對原學校教職員工之處理原則，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五年三月刊

2

九、增訂執行學校整併所需經費預算依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十、增訂鼓勵學校主動提案整併之相關措施。（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一、增訂學校辦理整併作業相關人員之獎勵措施。（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十二、本辦法施行日期，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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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停

辦
，

爰
予

刪

除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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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
交
通
現
況

。
 

（
六
）
接
受
整
併
學
校

 
  

  
  

須
增
建
教
室
數

 
  

  
  

及
充
實
設
備
情

 
  

  
  

況
。

 
（
七
）
社
區
人
口
總
數

 
  

  
  

增
減
趨
勢

。
 

（
八
）
社
區
對
學
校
依

 
  

  
  

賴
度
。

 
二
、
特
殊
性
指
標

：
 

（
一
）
同
一
鄉

、
鎮
只

有
一
所
縣
立
同

級
學
校

。
 

（
二
）
學
校
屬
性
為
特

 
  

  
  

偏
學
校

。
 

（
三
）
至
鄰
近
學
校
上

學
須
經
落
石

、

淹
水
或
土
石
流

等
危
險
區
域

。
 

本
府
評
估
整
併
作
業
，
應
綜

合
考
量
一
般
性
指
標
及
特
殊
性

指
標
。

 

  
  

  
的
交
通
現
況

。
 

（
六
）
接
受
整
併
學
校

 
  

  
  

須
增
建
教
室
數

 
  

  
  

及
充
實
設
備
情

 
  

  
  

況
。

 
（
七
）
社
區
人
口
總
數

 
  

  
  

增
減
趨
勢

。
 

（
八
）
社
區
對
學
校
依

 
  

  
  

賴
度
。

 
二
、
特
殊
性
指
標

：
 

（
一
）
同
一
鄉

、
鎮
只

有
一
所
縣
立
同

級
學
校

。
 

（
二
）
學
校
屬
性
為
特

 
  

  
  

偏
學
校

。
 

（
三
）
至
鄰
近
學
校
上

學
須
經
落
石

、

淹
水
或
土
石
流

等
危
險
區
域

。
 

（
四
）
最
近
一
次
學
校

轉
型
優
質
計
畫

評
鑑
之
等
第
為

優
等
以
上

。
 

本
府
評
估
整
併
作
業
，
應
綜

合
考
量
一
般
性
指
標
及
特
殊
性

指
標
。

 

第
四
目
之
規
定

。
 

 

第
五
條

 
 
學
校
各
學
年
度
之
班
級
數

及
學
生
數

，
以
當
年
度

新
生

報

到
日

之
學
生
人

數
為
核
定
基

準
，
不
因
核
定
基
準
日
後
學
生
數

變
化
而
變
動
核
定
班
級
數

。
 

第
五
條

 
 
學
校
各
學
年
度
之
班
級
數

及
學
生
數
，
以
當
年
度

六
月
一

日

之
學
生
人
數
為
核
定
基
準
，
不
因

核
定
基
準
日
後
學
生
數
變
化
而

變
動
核
定
班
級
數

。
 

為
利
作
業
期
程
，
並
避

免
基

準
日

(原
為

六
月

一
日

)晚
於

第
七

條
報

府
評

估
日

期
(五

月
十

日
)衍

生
各

項
問

題
，

且
考

量
後

續
教

師
超

額
介
聘
作
業
期

程
，
爰

修
正

學
校

班
級

數
及

學
生
數
之
基
準
日

。
 

第
六
條

 
 
學
校
當

學
年
度
新
生
班
級

學
生
數
不
足
四
人
，
當
學
年
度
不

予
開
班
。
但
自
一
百
零
六
學
年
度

起
，
學
校
當

學
年
度
新
生
班
級
學

生
數
不
足
八
人
，
當
學
年
度
不
予

開
班
。

 

第
六
條

 
 
學
校
當
年
度
新
生
班
級
學

生
數
不
足
四
人
，
當
學
年
度
不
予

開
班
。

 
學
校
當
年
度
有
二
個
年
級

不
開
班

，
即
改
設
為
分
校

。
 

學
校
在
核
定
設
班
之
後
，
有

一
、
配
合
學
校
學
年
制

度
，

爰
修

正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及

第

四
項

文
字

，
並

增

訂
第

一
項

但
書

規

定
。

 

 

3 

學
校
當

學
年
度
有
二
個
年
級

不
開
班
，
即
改
設
為
分
校

。
 

學
校
在
核
定
設
班
之
後
，
有

二
個
年
級
學
生
數
不
足
四
人
，
亦

改
為
分
校

。
 

學
校
當

學
年
度
不
足
四

班
，
即
改
設
為
分
班

。
 

前
四
項
有
特
殊
情
形
者
，
經

送
本
府
評
估
通
過
後

，
不
適
用

之
。

 

二
個
年
級
學
生
數
不
足
四
人
，
亦

改
為
分
校

。
 

學
校
當
年
度
不
足
四
班
，
即

改
設
為
分
班

。
 

前
四
項
有
特
殊
情
形
者
，
不

在
此
限

。
 

二
、
有
特
殊
情
形
，
經

本
府

評
估

通
過

後
，

不
適

用
本

條

規
定

，
爰

修
正

第

五
項
。

 
三
、
為
配
合
學
校
學
年

制
度

，
原

條
文

｢

當
年

度
｣修

正
為

｢

當
學
年
度

｣。
 

第
七
條

 
 
符
合
前
條
規
定
者

，
應

於
當

年
度
新
生
報
到
日
起
二
日
內

，
函

送
本
府
評
估

；
本
府
於

一
週
內

完

成
評
估

作
業
，
依
評
估
決
議
通
知

被
整
併
學
校
（
以
下
簡
稱
原
學
校

）

及
接
受
併
入
學
校

（
以
下
簡
稱
接

受
學
校

）
。
 

第
七
條

 
 
符
合
前
條
第
五
項
之

規
定

者
，
得

於
當
年
度
五
月

十
日
前
，

函
送
本
府
評
估
；
本
府
於

當
年
度

六
月
十
日
前

完
成
評
估
，
依
評
估

決
議
通
知
被
整
併
學
校
（
以
下
簡

稱
原
學
校

）
及
接
受
併
入
學
校

（
以
下
簡
稱
接
受
學
校

）
。

 

一
、
倘
僅
明
定
符
合
前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得

送
府

評
估

，
則

｢

符
合

第
一

至
四

項
、

但
不

具
特

殊

情
形
｣者

，
恐
解
讀

為
不

須
送

府
評

估
。

惟
符

合
前

條

第
一

至
四

項
情

況

之
學

校
，

可
能

涉

及
改

制
分

校
分

班

等
重

大
事

項
，

為

妥
善

評
估

及
掌

握

學
校

改
制

分
班

分

校
情

形
，

爰
要

求

符
合

前
條

規
定

之

學
校

均
應

函
送

本

府
評
估

。
 

二
、
為
配
合
本
縣
教
師

介
聘

作
業

期
程

，

修
正

學
校

送
府

評

估
及

本
府

完
成

評

估
作
業
之
期
程

。
 

第
八
條

 
 
學
校
與
學
校

、
分
校
或
分

班
之
間
有
整
併
之
適
切
因
素

、

充
分
理
由
或
必
要
條
件

，
無
論

學
校
學
級
差
異

（
含
國
中
與
國

小
之
整

併
）、

規
模
大
小
、
學
生

人
數
多
寡

，
經
雙
方
共
同
簽
署

整
併
提
案

，
或
由
本
府
依
據
教

育
效
益

、
學
校
社
區
條
件
整
體

第
八
條

 
 
學
校
與
學
校
之
間
有
整
併

之
適
切
因
素
、
充
分
理
由
或
必
要

條
件
，
無
論
學
校
學
級
差
異
（
含

國
中
與
國
小
之

合
併
）
、
規
模
大

小
、
學
生
人
數
多
寡
，
經
雙
方
共

同
簽
署
整
併
提
案
，
或
由
本
府
依

據
教
育
效
益
、
學
校
社
區
條
件
整

體
考
量
後
主
動
媒
合
之
提
案
，
經

一
、
考
量
學
校
與
分

校

或
分

班
可

能
有

整

併
需

求
，

爰
於

第

一
項

增
訂

｢
分

校

或
分
班

｣。
 

二
、
為
利
辦
理
學
校
整

併
作

業
，

爰
新

增

第
二

項
，

規
定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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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
後
主
動
媒
合
之
提
案

，
經

送
評
估
小
組

審
議
通
過
者

，
得

整
併
之

。
 

 
 
前
項
學
校
提
案
時

，
應
先

與
校
內
教
職
員
工

、
家
長
及
社

區
溝
通

，
必
要
時
得
召
開
說
明

會
。

 第
一

項
整
併
提
案
得
於
當

年
度
十
二
月
底
前

，
提
送
本
府

召
開
評
估

小
組

會
議
審
議

；
本

府
應
於
下
年
度

三
月
底
前
完
成

評
估
，
依
評
估
決
議
通
知
相
關

學
校
。

 

送
評
估
小
組
審
議
通
過
者
，
得
整

併
之
。

 
 
 
 

 
 
前

項
整
併
提
案
得
於
當
年

度
十
二
月
底
前
，
提
送
本
府
召
開

評
估
會
議
審
議
；
本
府
應
於
下
年

度
二

月
底
前
完
成
評
估
，
依
評
估

決
議
通
知
相
關
學
校

。
 

校
提

案
整

併
時

，

應
先
進
行
溝
通

。
 

三
、
一
般
學
校
或
國
中

小
學

校
整

併
之

送

件
及

審
核

期
程

；

依
第

一
項

提
案

者
，

修
正

完
成

評

估
日

期
為

下
年

度

三
月
。

 
 

第
九
條

 
 
本
府
就
學
校
整
併
案
召
開

評
估
小
組

會
議
時
，
得
通
知
原

學

校
校
長
、
專
任
教
師
、
學
校
其
他

人
員
與
家
長

；
接
受
學
校
之
校

長
、
專
任
教
師
代
表
與
家
長
代

表
，
列
席
整
併
評
估
會
議

陳
述
意

見
，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亦
得
列
席

陳
述
意
見

。
 

第
九
條

 
 
本
府
就
學
校
整
併
案
召
開

評
估
會
議
時
，
得
通
知
原

學
校
校

長
、
專
任
教
師
、
學
校
其
他
人
員

與
家
長
；
接
受
學
校
之
校
長
、
專

任
教
師
代
表
與
家
長
代
表
，
列
席

整
併
評
估
會
議
陳
述
意
見
，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亦
得
列
席
陳
述
意

見
。

 

修
正
會
議
名
稱

。
 

第
十
條

 
 
學
校
整
併
案
公
告
後
，
本
府

應
辦
理
學
區
劃
分
及
調
整
，
並
協

助
原
學
校
學
生
就
學
事
宜

。
 

第
十
條

 
 
學
校
整
併
案
公
告
後
，
本
府

應
辦
理
學
區
劃
分
及
調
整
，
並
協

助
原
學
校
學
生
就
學
事
宜

。
 

本
條
未
修
正

。
 

 

第
十
一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之
學
生
，
處

理
原
則
如
下

：
 

一
、
接
受
學
校
應
擬
訂
計

畫
，
加
強
辦
理

原
學

校
學
生
之
生
活
、
心

理
及
學
習
輔
導

。
 

二
、
因
不
成
班

或
依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整
併
，
致

就
學
環
境
改
變

者
，
補
助
其
書
籍

費
、
午
餐
費
、
代
收

代
辦
費
、
交
通
費
及

平
安
保
險
費
至
該

生
學
級
階
段
畢
業

為
止
。
交

通
費

依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客

運
票

價
公

第
十
一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之
學
生
，
處

理
原
則
如
下

：
 

一
、
接
受
學
校
應
擬
訂
計

畫
，
加
強
辦
理
原
學

校
學
生
之
生
活

、
心

理
及
學
習
輔
導

。
 

二
、
因
不
成
班
導
致
就
學

環
境
改
變
者

，
補
助

其
書
籍
費

、
午
餐

費
、
代
收
代
辦
費

、

交
通
費
及
平
安
保
險

費
至
該
生
學
級
階
段

畢
業
為
止

，
補
助
金

額
及
對
象
由
評
估
小

組
認
定
之

。
 

原
學
校
史
料
及
學
生
學

籍
應
以
數
位
電
子
化
及
紙
本

一
、
為
保
障
學
校
主
動

 
提

案
整

併
之

原
學

校
已

成
班

學
生

亦

可
獲

得
相

關
補

助
，

提
升

整
併

意

願
，

增
訂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依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整
併

｣

之
規
定

。
 

二
、
依
一
百
零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一
百

零

四
學

年
度

學
校

整

併
第

二
次

配
套

措

施
會

議
決

議
金

額
，

明
訂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補

助
金

額

及
項

目
，

並
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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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每
學

年
度

以

九
個

月
、

每
月

上

學
日

數
二

十
二

日
、

每
日

去
回

以

二
趟

計
算

，
補

助

予
實

際
接

送

者
。

其
他

補
助

項

目
依

受
補

助
對

象
實

際
支

出
金

額
計

算
。

 
前
項
受
補
助
之
學
生
以

原
學
校
學
籍
之
學
生
為
原

則
，
於
整
併
案
核
定
後
戶
籍
有

遷
徙
紀
錄
者
，
不
予
補
助
。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後
始
出
生
之
學
童
，
亦

不
予
補
助

。
 
 
 

原
學
校
史
料
及
學
生
學

籍
應
以
數
位
電
子
化
及
紙
本

方
式
永
久
保
存
於
接
受
學

校
，
以
辦
理
原
學
校
畢
業
學
生

申
請
各
項
證
明
文
件

。
 

方
式
永
久
保
存
於
接
受
學
校

。
 

交
通

費
補

助
予

實

際
接

送
者

，
未

來

倘
由

學
校

採
交

通

車
接

送
，

亦
可

適

用
。

 
三
、
為
避
免
整
併
案
核

定
前

後
戶

籍
遷

出

或
遷

入
衍

生
領

受

糾
紛

，
爰

增
訂

第

二
項

不
予

補
助

之

情
形

。
又

補
助

措

施
尚

難
無

限
期

執

行
，

宜
有

結
束

日

之
規

定
，

故
本

辦

法
發

布
日

後
始

出

生
之

兒
童

，
亦

不

予
以
補
助

。
 

四
、
為
俾
辦
理
原
學
校

畢
業

學
生

申
請

各

項
證

明
文

件
，

爰

修
正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第
十
二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之
教
職
員

工
，
處
理
原
則
如
下

：
 

一
、
校
長
：
不
受
原
校
任

期
限
制
，
得
參
加
新

學
年
度
校
長
遴
選

作
業
，
若
當
學
年
度

無
校
長
職
缺
，
得
調

本
府
教
育
處
，
協
助

教
育
行
政
業
務

。
 

二
、
主
任
：
依
其
意
願

，

並
配
合
有
缺
額
學

校
之
需
求
，
提
出
教

師
介
聘
申
請
，
輔
導

參
與
介
聘
，
得
暫
調

本
府
教
育
處
，
協
助

教
育
行
政
業
務

。
 

三
、
教
師
：
依
其
意
願

，

並
配
合
有
缺
額
學

校
之
需
求
，
提
出
教

第
十
二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之
教
職
員

工
，
處
理
原
則
如
下

：
 

一
、
校
長
：
不
受
原
校
任

 
 
 
期
限
制
，
得
參
加
新

 
 
 
學
年
度
校
長
遴
選

 
 
 
作
業
，
若
當
學
年
度

 
 
 
無
校
長
職

缺
，
得
調

 
 
 
本
府
教
育
處
，
協
助

 
 
 
教
育
行
政
業
務

。
 

二
、
主
任
：
依
其
意
願

，
 

 
 
並
配
合
有
缺
額
學

 
 
 
校
之
需
求
，
優
先

參
 

 
 
與
介
聘
，
得
暫
調
本

 
 
 
府
教
育
處
，
協
助
教

 
 
 
育
行
政
業
務

。
 

三
、
教
師
：
依
其
意
願

，
 

 
 
並
配
合
有
缺
額
學

 
 
 
校
之
需
求
，
優
先
參

 
 
 
與
介
聘
。
為
保
障
教

 

一
、
為
保
障
主
任
及
教

師
權

益
，

爰
於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增
訂

｢
提

出

教
師

介
聘

申
請

｣

之
規
定

。
 

二
、
職
員
部
分
依

雲
林

縣
立

各
國

民
中

小

學
超

額
職

員
安

置

及
移

撥
處

理
原

則
，

爰
增

訂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第
二

目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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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介
聘
申
請
，
優
先

輔
導

參
與
介
聘
。
為

保
障
教
師
權
益
，
本

府
得
不
接
受
教
師

介
聘
進
入
未
來
二

年
符
合
本
辦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之
學
校

。
 

四
、
職
員
：

 
(一

) 依
其
意
願

，
移

 
  

 撥
至
有
適
當
職

 
  

 缺
之
學
校

，
或

 
  

 由
本
府
主
管
單

 
  

 位
另
行

移
撥
安

 
  

 置
至
其
他
機
關

 
  

 學
校
。
但
屆
臨

 
  

 退
休
日
未
逾
一

 
  

 年
者
，
得
至
合

 
  

 併
之
學
校
服
務

 
  

 至
退
休
或
離
職

 
  

 日
止
，
並
不
再

 
  

 遞
補
員
額

。
 

(二
)超

額
職
員

之
安

 
  

 置
及
移
撥

，
依

 
  

 雲
林
縣
立
各
國

 
  

 民
中
小
學
超
額

 
  

 職
員
安
置
及
移

 
  

 撥
處
理
原
則
辦

 
  

 理
。

 
五
、
工
友
：
安
排
至
其
他

有
職
缺
之
學
校
，
或

由
本
府
參
酌
依
其

意
願
統
籌
調
整
移

撥
安
置
其
他
單

位
。
但
屆
臨
退
休
日

未
逾
一
年
者
，
得
至

合
併
之
學
校
服
務

至
退
休
或
離
職
日

止
，
並
不
再
遞
補
員

額
。

 

 
 
師
權
益
，
本
府
得
不

 
 
 
接
受
教
師
介
聘
進

 
 
 
入
未
來
二
年
符
合

 
 
 
本
辦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之
學
校

。
 

四
、
職
員
：
依
其
意
願

，
 

 
 
移
撥
至
有
適
當
職

 
 
 
缺
之
學
校
，
或
由
本

 
 
 
府
主
管
單
位
另
行

 
 
 
移
撥
安
置
至
其
他

 
 
 
機
關
學
校
。
但
屆
臨

 
 
 
退
休
日
未
逾
一
年

 
 
 
者
，
得
至
合
併
之
學

 
 
 
校
服
務
至
退
休
或

 
 
 
離
職
日
止
，
並
不
再

 
 
 
遞
補
員
額

。
 

五
、
工
友
：
安
排
至
其
他

 
 
 
有
職
缺
之
學
校
，
或

 
 
 
由
本
府
參
酌
依
其

 
 
 
意
願
統
籌
調
整
移

 
 
 
撥
安
置
其
他
單

 
 
 
位
。
但
屆
臨
退
休
日

 
 
 
未
逾
一
年
者
，
得
至

 
 
 
合
併
之
學
校
服
務

 
 
 
至
退
休
或
離
職
日

 
 
 
止
，
並
不
再
遞
補
員

 
 
 
額
。

 

第
十
三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因
整
併
而

閒
置
之
設

備
器
材
，
由
接
受
學

第
十
三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因
整
併
而

閒
置
之
設
備
器
材
，
由
接
受
學

本
條
未
修
正

。
 

 

7 

校
統
籌
運
用

。
 

校
統
籌
運
用

。
 

第
十
四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之
不
動
產

由
接
受
學
校
配
合
本
府

依
雲

林
縣
縣
有
財
產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規
定
辦
理

。
 

第
十
四
條

 
 
對
於
原
學
校
之
不
動
產

由
接
受
學
校
配
合
本
府

依
雲

林
縣
縣
有
財
產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規
定
辦
理

。
 

本
條
未
修
正

。
 

第
十
五
條

  
  
本
辦
法

所
需
經
費

，
由

本
府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為
使
補
助
學
生
及

學
校

設
備

之
相

關

經
費

編
列

法
制

化
，

爰
新

增
本

條

文
。

 
第
十
六
條

 
 
為
鼓
勵
學
校
提
案

，
得

由
本
府
另
訂
獎
勵
計
畫

，
或

由
提
案
學
校
提
出

相
關
需
求

計
畫
，
經
本
府
核
定
後
實
施
。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為
加

速
學

校
整

併
，
並
鼓
勵
學
校

或
地

方
主

動
提

案
整
併
，
爰
增
訂

本
條
，
並
得
由
本

府
或

學
校

提
出

專
案
計
畫
，
據
以

執
行
。

 
第
十
七
條

  
  
辦
理
學
校
整
併
工
作
圓

滿
、
達
成
任
務
之
學
校
相
關

人
員
，
得
依
其
參
與
程
度

及

成
效
予
以
獎
勵

。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為
獎
辦
理
人
員

，

爰
新
增
本
條
文
。

 

第
十
八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第
十
五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條
次
變
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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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辦法 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104年3月27日府行法一字第1046001349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0000字第0000000000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雲林縣所立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

整併事宜，有效運用教育資源，確保學生就學權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府應組成雲林縣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評估小組（以下簡稱評估小組），審議學校整併事

宜。

前項評估小組之成員應包括本府相關單位代表、專家學者、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校長

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其設置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之整併，包含以下形式：

一、國小之分校或分班併入本校。

二、國小與國小之合併（含其分校或分班）。

三、國中與國中之合併。

四、國中與國小（含其分校或分班）之合併。

第 四 條　本府依學校整併評估指標表（如附件），每年公告辦理學校整併評估。

學校整併評估指標表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一般性指標：

（一）學生數。

（二）普通班每班平均學生數。

（三）未來五年普通班入學新生平均數。

（四）距最近公立學校相對距離。

（五）與鄰近學校間的交通現況。

（六）接受整併學校須增建教室數及充實設備情況。

（七）社區人口總數增減趨勢。

（八）社區對學校依賴度。

二、特殊性指標：

（一）同一鄉、鎮只有一所縣立同級學校。

（二）學校屬性為特偏學校。

（三）至鄰近學校上學須經落石、淹水或土石流等危險區域。

本府評估整併作業，應綜合考量一般性指標及特殊性指標。

第 五 條　學校各學年度之班級數及學生數，以當年度新生報到日之學生人數為核定基準，不因核

定基準日後學生數變化而變動核定班級數。

第 六 條　學校當學年度新生班級學生數不足四人，當學年度不予開班。但自一百零六學年度起，

學校當學年度新生班級學生數不足八人，當學年度不予開班。

學校當學年度有二個年級不開班，即改設為分校。

學校在核定設班之後，有二個年級學生數不足四人，亦改為分校。

學校當學年度不足四班，即改設為分班。

前四項有特殊情形者，經送本府評估通過後，不適用之。

第 七 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應於當年度新生報到日起二日內，函送本府評估；本府於一週內完成

評估作業，依評估決議通知被整併學校（以下簡稱原學校）及接受併入學校（以下簡稱

接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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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學校與學校、分校或分班之間有整併之適切因素、充分理由或必要條件，無論學校學級

差異（含國中與國小之整併）、規模大小、學生人數多寡，經雙方共同簽署整併提案，

或由本府依據教育效益、學校社區條件整體考量後主動媒合之提案，經送評估小組審議

通過者，得整併之。

前項學校提案時，應先與校內教職員工、家長及社區溝通，必要時得召開說明會。

第一項整併提案得於當年度十二月底前，提送本府召開評估小組會議審議；本府應於下

年度三月底前完成評估，依評估決議通知相關學校。

第 九 條　本府就學校整併案召開評估小組會議時，得通知原學校校長、專任教師、學校其他人員

與家長；接受學校之校長、專任教師代表與家長代表，列席整併評估會議陳述意見，其

他利害關係人亦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 十 條　學校整併案公告後，本府應辦理學區劃分及調整，並協助原學校學生就學事宜。

第十一條　對於原學校之學生，處理原則如下：

一、接受學校應擬訂計畫，加強辦理原學校學生之生活、心理及學習輔導。

二、因不成班或依第八條第一項整併，致就學環境改變者，補助其書籍費、午餐費、代

收代辦費、交通費及平安保險費至該生學級階段畢業為止。交通費依交通部公路總

局客運票價公式，每學年度以九個月、每月上學日數二十二日、每日去回以二趟計

算，補助予實際接送者。其他補助項目依受補助對象實際支出金額計算。

前項受補助之學生以原學校學籍之學生為原則，於整併案核定後戶籍有遷徙紀錄者，不

予補助。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後始出生之學童，亦不予補助。

原學校史料及學生學籍應以數位電子化及紙本方式永久保存於接受學校，以辦理原學校

畢業學生申請各項證明文件。

第十二條　對於原學校之教職員工，處理原則如下：

一、校長：不受原校任期限制，得參加新學年度校長遴選作業，若當學年度無校長職

缺，得調本府教育處，協助教育行政業務。

二、主任：依其意願，並配合有缺額學校之需求，提出教師介聘申請，輔導參與介聘，

並得暫調本府教育處，協助教育行政業務。

三、教師：依其意願，並配合有缺額學校之需求，提出教師介聘申請，優先輔導參與介

聘。為保障教師權益，本府得不接受教師介聘進入未來二年符合本辦法第七條規定

之學校。

四、職員：

(一)依其意願，移撥至有適當職缺之學校，或由本府主管單位另行移撥安置至其他

機關學校。但屆臨退休日未逾一年者，得至合併之學校服務 至退休或離職日

止，並不再遞補員額。

(二)超額職員之安置及移撥，依雲林縣立各國民中小學超額職員安置及移撥處理原

則辦理。

五、工友：安排至其他有職缺之學校，或由本府參酌依其意願統籌調整移撥安置其他單

位。但屆臨退休日未逾一年者，得至合併之學校服務至退休或離職日止，並不再遞

補員額。

第十三條　對於原學校因整併而閒置之設備器材，由接受學校統籌運用。

第十四條　對於原學校之不動產由接受學校配合本府依雲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六條　為鼓勵學校提案，得由本府另訂獎勵計畫，或由提案學校提出相關需求計畫，經本府核

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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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辦理學校整併工作圓滿、達成任務之學校相關人員，得依其參與程度及成效予以獎勵。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雲林縣立國民中小學整併評估指標表(修正後) 

分            數  

區     分 
3 1.5 0 -1.5 -3 

學校填

寫分數 

審查 

分數 

1.學生數 50人以上 40-49人 30至 39人 19至 29人 18（含）人以下   

2.普通班每班平均

學生數 

 

12.1至15人 
 

9.1至12人 
 

6.1至 9人 
 

3.1至 6人 
 

3（含）人以下 
  

3.未來 5 年普通班

入學新生平均數

（依戶政資料） 

 

12.1至15人 

 

9.1至12人 

 

6.1至 9人 

 

3.1至 6人 

 

3（含）人以下 

  

4.距最近公立學校

相對距離 
3公里以上 

2 以上未達

3公里 

1.5 以上未

達 2公里 

1 以上未達

1.5公里 

未達1公里   

5.與鄰近學校間的

交通現況（以配

合上下學車班及

時間填寫） 

 

無配合上下

學車班 

 

有較早上學

及較晚放學

車班 

 有上下學車

班但其ㄧ為

上學較早或

放學較晚 

 

有配合上下

學適宜車班 

  

6.接受整併學校須

增建教室數及充

實設備情況 

（鄰近學校） 

須大量增建

教室（4 間

以上）及充

實設備 

 

需 增 建 少

數 教 室

（1-3 間） 

  

僅需充實部

分教學設備 

 

完全不需增建

教室或設備 

  

7.社區人口總數增

減趨勢 

（依戶政資料，去年

人口數為分母，當

年為分子） 

 

社區人口增

加 6%以上 

 

社區人口增

加 3%以上

未達 6% 

 

社區人口增

減在 3%以

內 

 

社區人口減

少 3%以上

未達 6% 

 

社區人口減

少 6%以上 

  

一

般

性

指

標 

8.社區對學校之依

賴程度 

非常依賴 有些依賴 一般 依賴度低 並無依賴   

勾選以下特殊性指標者應檢附佐證資料 學校填

寫分數 

審查 

分數 

1.同一鄉鎮只有一所縣立同級學校。（2分） 
  

2.學校屬性為特偏學校。（2分） 
  

特 

殊 

性 

指 

標 3.至鄰近學校上學須經落石或淹水或土石流等危險區域。（2分） 
  

一 般 性 指 標 及 特 殊 性 指 標 合計總分   

註：本表總滿分為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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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農銷一字第1052503123號

主旨： 修正「雲林縣農產品外銷倍增及產業升級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修正「雲林縣農產品外銷倍增及產業升級計畫補助作業要點」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鄉鎮市農會、本府各單位(本府農業處除外)、本府所屬一級機

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

副本： 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農業處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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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府環空二字第1053605012號

主旨： 預告訂定「雲林縣總氟量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三、草案如內容如附件。本草案另詳載於「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地方

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

告」網頁及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網站（網頁：http://www.ylepb.gov.tw）公務專區、公務

公告網頁。

四、對於本草案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

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

(三)電話：（05）5340415分機239

(四)傳真：（05）533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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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雲
林
縣
總
氟
量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草
案

 
條
文
總
說
明
 

  

氟
化
物
在
現
代
科
技
中
有
重
要
應
用
，
工
業
製
程
中
產
生
氟
化
物
的
來
源
為

磷
肥
製
造
工
廠
、
煉
鋼
煉
鋁
業
、
玻
璃
業
、
玻
璃
纖
維
業
、
磚
瓦
陶
器
水
泥
等
行

業
。
台
灣
地
區
受
氟
化
物
污
染
多
發
生
於
鄰
近
磚
瓦
窯
及
玻
璃
纖
維
業
。
為
了
控

制
過
量
氟
對
人
體
健
康
的
危
害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訂
定
了
相
關
排
放
標
準
，

目
前
我
國
並
未
將
氟
化
物
納
入
空
氣
品
質
監
測
項
目
，
僅
訂
定
排
放
管
道
總
氟
量

排
放
標
準
為

10
 m

g/
N

m
3 ，
與
日
本
訂
定
的
排
放
標
準
相
同
。

 

然
而
由
本
縣
自
一
百
年
起
因
中
科
虎
尾
園
區
內
發
生
玻
璃
纖
維
廠
造
成
農
作

物
損
害
產
生
公
害
糾
紛
事
件
，
後
續
鄰
近
斗
六
工
業
區
之
農
田
亦
同
樣
發
生
氟
化

物
排
放
造
成
農
作
物
損
害
，
顯
示
工
廠
排
放
的
總
氟
量
濃
度
雖
符
合
法
規
標
準
但

對
於
特
定
農
作
物
具
累
積
性
，
亦
可
能
因
氣
候
與
風
向
增
加
影
響
程
度
。
氟
污
染

源
周
邊
植
物
出
現
累
積
情
形
，
除
對
植
物
生
長
直
接
影
響
外
，
對
整
個
生
態
系
皆

會
產
生
極
大
影
響
。
考
量
氟
化
物
長
期
污
染
造
成
的
慢
性
危
害
情
形
，
依
據
近
三

年
縣
轄
內
有
排
放
氟
化
物
空
氣
污
染
物
的
行
業
所
進
行
的
定
期
檢
測
排
放
濃
度
，

並
考
量
現
行
防
制
技
術
已
多
有
提
昇
，
擬
加
嚴
本
縣
固
定
污
染
源
總
氟
量
排
放
標

準
值
為

2 
m

g/
N

m
3 ，
爰
訂
定
雲
林
縣
總
氟
量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草
案
，
期
望

由
降
低
管
制
排
放
標
準
進
而
減
少
排
放
總
量
，
保
障
農
作
物
品
質
與
人
畜
的
食
用

安
全
。
本
標
準
之
規
範
重
點
如
下
：

 
一
、
本
標
準
立
法
依
據

(草
案
第
一
條

)。
 

二
、
本
標
準
適
用
對
象

(草
案
第
二
條

)。
 

三
、
本
標
準
污
染
源
排
放
濃
度
限
制

(草
案
第
三
條

)。
 

四
、
本
標
準
施
行
日
期

(草
案
第
四
條

)。
 

      
 

2 

雲
林
縣
總
氟
量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為
降
低
雲
林
縣

(以
下
簡
稱
本
縣
)空
氣
污
染
，
維
護

空
氣
品
質
及
縣
民
健
康
，
特
依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訂
定
本
標
準
。

 

本
標
準
訂
定
之
依
據
。
 

第
二
條

  
本
標
準
適
用
於
本
縣
轄
內
固
定
污
染
源
。

 
本
標
準
之
適
用
對
象
為
本
縣
轄

內
固
定
污
染
源
。

 

第
三
條

  
本
標
準
之
排
放
標
準
如
附
表
。

 
本
標
準
之
管
制
限
值
規
定
。

 

第
四
條

  
本
標
準
除
另
訂
施
行
日
期
者
外
，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本
標
準
施
行
日
期
。

 

 
附
表
、
總
氟
量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新
設
及
既
設
污
染
源

 

總
氟
量

 
︵

 
以

F- 計

量
 

︶
排
放

管
道

 

第
一
階
段
：

4m
g/

N
m

3  
既
設
：
自
發
布
後

一
年
施
行

 
新
設
污
染
源
泛
指
本
標
準
發
布

日
後
設
立
之
污
染
源
；
既
設
污
染

源
泛
指
本
標
準
發
布
日
前
已
完

成
建
造
、
建
造
中
或
完
成
工
程
發

包
之
污
染
源
；
本
標
準
值
無
需
含

氧
校
正
。

 
第
二
階
段
：

2m
g/

N
m

3  

1.
 新
設
：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2.
 既
設
：
自
發
布
後

二
年
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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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農漁二字第1050505455號

主旨： 「漁會考核辦法」，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5年1月28日以農漁字第1041347969A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隨文轉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乙份（詳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1月28日農漁字第1041347969D號函辦理。

正本： 雲林區漁會

副本： 雲林縣政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雲林縣政府農業處(漁業科)

 
3 

雲
林
縣
總
氟
量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草
案

 
 第
一
條

 
 
為
降
低
雲
林
縣
空
氣
污
染
，
維
護
空
氣
品
質
及
縣
民
健

康
，
特
依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訂
定
本

標
準
。

 
第
二
條

  
  
本
標
準
適
用
於
本
縣
轄
內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第
三
條

  
 
 
本
標
準
之
排
放
標
準
如
附
表
。

 
第
四
條

  
 
 
本
標
準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附
表
一
、
總
氟
量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新
設
及
既
設
污
染
源

 

總
氟
量

 
︵

 
以

F- 計

量
 

︶
排
放

管
道

 

第
一
階
段
：

4m
g/

N
m

3  
既
設
：
自
發
布
後

一
年
施
行

 
新
設
污
染
源
泛
指
本
標
準
發
布

日
後
設
立
之
污
染
源
；
既
設
污
染

源
泛
指
本
標
準
發
布
日
前
已
完

成
建
造
、
建
造
中
或
完
成
工
程
發

包
之
污
染
源
；
本
標
準
值
無
需
含

氧
校
正
。

 
第
二
階
段
：

2m
g/

N
m

3  

1.
 
新
設
：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2.
 
既
設
：
自
發
布
後

二
年
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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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488B號

主旨： 「雲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第二條之一及第二條之二」修正條文，業經本府105

年2月3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488A號令發布，檢送上開辦法修正條文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農藥管理法第26條第3項辦理。

二、另請本縣動植物防疫所於發布後辦理下列事宜：

(一)依雲林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1條規定，提報縣務會議追認。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分別函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及雲林縣議會查照，

並將備查及查照情形副知本府行政處。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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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
第二條之一及第二條之二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95年5月12日府行法字第0951000187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3月27日府行法字第1026001160號令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104年6月18日府行法一字第1046002795號令修正第一條、第二條、第二條之一，增訂第二

條之二

中華民國105年2月3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488A號令修正第二條之一、第二條之二

第二條之一　農藥販賣業執照之申請、展延、換發、補發及登記事項變更，經審查核准者，應繳納

證照費新臺幣一千元。

因門牌整編致其營業地址異動而需換發者，免繳納證照費。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亦同。

第二條之二　農藥販賣業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申請展延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提出申請，每次展

延期間不得超過五年。

農藥販賣業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應檢附原農藥販賣業執照正本（以下簡稱原執照）、

農藥管理人員證書影本、負責人及農藥管理人員身分證明文件申請核准展延。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前取得農藥販賣業執照者，應於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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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日

發文字號：府農務一字第1052502400號

主旨： 訂定「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管理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管理要點」1份。

二、請本府行政處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 本府民政處、本府財政處、本府建設處、本府教育處、本府社會處、本府地政處、本府主計

處、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計畫處、本府人事處、本府政風處、

本府工務處、本府勞工處、本府新聞處、本府城鄉發展處、本府水利處、本府文化處、雲林

縣警察局、雲林縣衛生局、雲林縣環境保護局、雲林縣稅務局、雲林縣消防局、雲林縣斗六

地政事務所、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雲

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雲林縣斗六市戶政事務所、雲林縣莿桐鄉戶

政事務所、雲林縣林內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斗南鎮戶政事務所、雲林縣古坑鄉戶政事務

所、雲林縣大埤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虎尾鎮戶政事務所、雲林縣褒忠鄉戶政事務所、雲林

縣土庫鎮戶政事務所、雲林縣元長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西螺鎮戶政事務所、雲林縣二崙鄉

戶政事務所、雲林縣北港鎮戶政事務所、雲林縣崙背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口湖鄉戶政事務

所、雲林縣水林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臺西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四湖鄉戶政事務所、雲林

縣東勢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麥寮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立體育場、雲林縣採購中心、雲

林縣動植物防疫所、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雲林縣斗六市公所、雲林縣斗南鎮公所、雲林縣

虎尾鎮公所、雲林縣西螺鎮公所、雲林縣土庫鎮公所、雲林縣北港鎮公所、雲林縣古坑鄉公

所、雲林縣大埤鄉公所、雲林縣莿桐鄉公所、雲林縣林內鄉公所、雲林縣二崙鄉公所、雲林

縣崙背鄉公所、雲林縣麥寮鄉公所、雲林縣東勢鄉公所、雲林縣褒忠鄉公所、雲林縣臺西鄉

公所、雲林縣元長鄉公所、雲林縣四湖鄉公所、雲林縣口湖鄉公所、雲林縣水林鄉公所

副本： 本府農業處(含附件)

附 件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2月1日府農務一字第1052502400號函訂定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節能節水的低碳農業，核發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

章(以下簡稱本標章)，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標章分為下列二種：

(一)特優標章：指溫室及豬場設施，經依第五點評分九十分以上 者。

(二)優良標章：指溫室及豬場設施，經依第五點評分八十分以上未 滿九十分者。

 本標章之規格及圖示如附件一所訂規範。

三、申請本標章，以在雲林縣實際從事農作溫室栽培生產或畜牧場養豬之農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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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本標章，應於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依申請須知(如附件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本府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所附資料不全，經限於十五日內補正，仍不補正，不予受理，並檢還原申請資料。

五、本府受理本標章申請並完成初審後，由實地評核小組進行實地評分，其審查項目及評分如附件

三。

前項實地評核小組成員，由本府相關承辦人員一人及專家學者二人組成。

六、申請人因故無法配合評核者，得以書面方式撤回申請。

七、申請本標章經評核符合第二點規定者，由本府授與證書及標章使用權，本標章有效期間為三

年。

八、本標章證書(如附件四)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證書字號。

(二)負責人姓名。

(三)認證場區位址(含鄉【鎮、市】地段、地號)。

(四)認證場區總面積。

(五)證書有效期間。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檢附變更申請書(如附件五)及相關資料申請變更本標章證書：

(一)負責人變更。

(二)認證場區因地址重測或其他原因變更。

(三)減少或增加場區面積。

(四)其他經本府規定之事項。

十、本標章追蹤評核規則：

(一)本標章於有效期間屆滿三個月前，使用者應配合本府追蹤評核，評核結果依第七點規定辦

理。

(二)評核結果積分未達第二點之標準者，應自評核日之次日起至有 效期間屆滿前改善。

(三)經本府複檢於有效期間屆至仍未達標準者其證書及標章使用權自動失效。

十一、本標章證書及標章不得出借、出租、出售、移轉他人使用或為任何不當之使用，得逕行廢止

其證書及標章使用權。

十二、本標章印製及使用方式如下：

(一)本標章由本府印製核發使用。

(二)取得本標章使用權者，套印本標章於各種包裝、標示牌及宣傳資料前，應向本府申請核准。

(三)依前款規定使用本標章者，非經本府同意不得改變形狀、顏色或加註字樣，但得依比例放大或

縮小。

十三、取得本標章使用權者如違反本要點之行為致使本標章形象名譽受損或衍生罰則等情事，本府

得逕行廢止其證書及標章使用權，並應自行負責一切相關賠償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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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設計說明書 

    

基本設計說明基本設計說明基本設計說明基本設計說明    

一、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分為特優標章及優良標章。 

二、特優標章基本設計要素，由圖樣、中文標準字、標準色之三者構成。 

三、優良標章基本設計要素，由圖樣、中文標準字、標準色三者構成。 

四、舉凡兩種標章視覺的傳達訊息與溝通，均有賴基本設計要素的統整運用，以建立明

確與統一的標章形象。 

五、所有文宣品務必確認基本設計要素的整體表現，嚴格遵循本規範書裡的使用方法，

以達成認知識別效益。 

    

標章標準色標章標準色標章標準色標章標準色    

一、標準色在辨識中，可充分運用在各種視覺傳達設計的媒體上，透過色彩具體的知覺

刺激，加強本標章的理念與特色。 

二、特優標章標準色為藍色、淺藍色、漸層藍、白色及草綠色。標準色色碼表分別為：

C74 M35 Y0 K0、C58 M0 Y2 K0、C59 M0 Y100 K0、C0 M0 Y0 K0、漸層色 C70 M10 

Y0 K0 + C37 MO YO KO、漸層色 C58 M0 Y2 K0 + C74 M35 Y0 K0。 

三、優良標章標準色為草綠色、深綠色、白色、粉橘色等。標準色色碼表分別為：C90 M30 

Y95 K30、C0 M41 Y46 KO、C59 M0 Y100 K0、C0 M0 Y0 K0。 

    

圖樣與標準字組合圖樣與標準字組合圖樣與標準字組合圖樣與標準字組合    

圖樣與標準字組合只有一種搭配方式，禁止任意編改，若是出現不良用法之擴散，皆非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 

    

特優標章特優標章特優標章特優標章    

雲林縣政府字樣橫幅位於波浪圖樣之最下方；綠標溫室綠能養豬字樣橫式雙排位於整體

LOGO 之中上方；特優字樣直式位於水滴中央。標章掛版以 36cm x 36cm 不鏽鋼材質印

製。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優良標章優良標章優良標章優良標章    

雲林縣政府字樣橫幅位於直立箭頭最下方；綠標溫室綠能養豬字樣橫式雙排位於整體

LOGO 之中下方；優良字樣橫式位於整體中央。 

標章掛版以 36cm x 36cm 不鏽鋼材質印製。 

 

 

 

 

 

 

 

    

    

    

    

標章圖樣之錯誤使用標章圖樣之錯誤使用標章圖樣之錯誤使用標章圖樣之錯誤使用    

為防止本圖樣與標準字組合出現之不當使用，乃先預定圖樣與標準字之組合使用各種可

能錯誤比例。 

1.圖樣和標準字，不得隨意壓扁或拉長。 

2.圖樣與標準字的組合間距，不得任意伸縮。 

3.圖樣等各元素，不得任意使用或掉換其它顏色。 

4.標準字不得任意使用其他字體。 

 

標章特殊使用規範標章特殊使用規範標章特殊使用規範標章特殊使用規範    

根據不同施工材料，或受限於印刷成本，可考慮以全黑色、單一色彩、彩色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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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須知 

1.受理對象： 

(1)農作溫室栽培生產業者 

(2)畜牧場養豬業者 

2.本標章申請審查流程，如附下圖。 

3.申請程序： 

(1)申請人填寫申請表，送至雲林縣政府農業處(以下簡稱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2)需檢附申請表中自評項目之佐證資料(包含：設施照片、設施說明、紀錄表單等)。 

4.審查作業： 

(1)由申請人先行確認資料是否齊全，後交由承辦單位就申請人所提申請書內容審查

之，確認內容詳實填寫及附件完整，若所附資料不全應予駁回。 

(2)承辦單位書審通過後由實地評核小組進行實地評核，評估申請人設施操作情形、

溫室/豬場環境及整體狀況，若評核結果未通過，依第五點評分未達八十分者之標

準應予駁回。 

(3)實地評核確認通過後，頒發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於申請設施。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申請表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戶籍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E-mail  

   檢附文件 

(請勾選) 

   身份證影本(請黏貼於申請表背面)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申請表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評分指標自評表 

 自評佐證資料（依自評表項目規定提供） 

 其他證明文件(如：畜牧場登記證、溫室容許使用、使照等) 

1.本申請書及檢附資料務請照實填寫，如有不實，自負責任。 

2.申請人同意將本申請書資料供雲林縣政府農業處使用。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簽章)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 

審查流程圖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審查流程圖 

 

資料齊全 

申請文件準備 

限於十五日內補

正，仍不補正。

不予受理申請，

並檢還原申請資

料。 

業者初步確認申請資料 

 

是 

送交承辦單位初審送交承辦單位初審送交承辦單位初審送交承辦單位初審    

資料符合 
否 

審查委員

實地評核 

是 

評核通過 

是 

核發雲林縣節能節水

農業設施證明標章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評分指標自評表(溫室) 

一、基本資料 

溫室名稱  負責人  

主要種植作物    面積                公頃 

溫室地址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二、綠標溫室評估 

分類 項目 說明 
符合與

否 

覆蓋材質 

高效率覆蓋材料 
溫室場所之屋頂使用高透光材質作為覆蓋材料

者 
□ 

屋頂散熱裝置 溫室場所之屋頂可利用伸縮或其他方式散熱者 □ 

遮陰系統 利用遮陰設施減少光照亮，降低溫度者 □ 

生產管理 

節水灌溉系統 利用節水設施灌溉者 □ 

紀錄用水量 針對溫室場所之總用水量 行紀錄者 □ 

紀錄用電量 針對溫室場所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 □ 

溫度控制 

環境控制系統 溫室內部實施溫、濕度記錄及控制者 □ 

風扇、水牆 
溫室場所內架設風扇、水牆系統進行溫室降溫

者 
□ 

節水噴霧系統 溫室場所內架設節水噴霧系統者 □ 

熱泵加熱系統 溫室場所內使用熱泵原理之加熱系統者 □ 

能源管理 節能應用效率 本年度使用電量較上一年度低者 □ 

加分項目 

節能燈具 使用節能燈具作為場區照明者 □ 

其他節能節水設

施 

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定之節水

節能項目者 
□ 

 

備註： 

符合項目需於附件佐證資料中說明，並且附上佐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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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說明 

一、覆蓋材質(30%) 

1.高效率覆蓋材料：溫室場所之屋頂使用高透光材質作為覆蓋材料，例如玻璃、

硬質塑膠(包含 PET、FETE 等)、塑膠布(包含 EVA、PE、PEP、PO 及其他機能性

軟質塑膠布等)，依照使用比例於予給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50%～70%得 20 分；

使用面積占整場 71%～90%得 25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90%以上得 30 分，最高得

分為 30 分。 

2.屋頂散熱裝置：溫室場所之屋頂可利用伸縮或其他方式散熱，若有架設則可得

35 分，最高得分為 35 分。 

3.遮陰系統：溫室場所利用遮陰設施減少光照亮，降低溫度者，依照使用比例於

予給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50%～70%得 20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71%～90%得 30 分；

使用面積占整場 90%以上得 35 分，最高得分為 35 分。 

二、生產管理(30%) 

1.節水灌溉系統：利用節水設施灌溉，例微灌、噴灌、滴灌、噴泉、地表灌溉設

備、節水灌溉、供水調蓄系統工程，農業集水及利用技術、雨洪資源及其利用

等，依照節水灌溉的面積占整場區的比例做為給分依據，使用面積占整場 50%

～70%得 20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71%～90%得 30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90%以上得

40 分，最高得分為 40 分。 

2.紀錄用水量：針對豬場場所之總用水量進行紀錄者，則得 30 分。 

3.紀錄用電量：針對豬場場所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則得 30 分。 

三、溫度控制(30%) 

1.環境控制系統：溫室內部利用溫、濕度控制設備進行溫、濕度控制，若有架設

並運作即可得 20 分，最高得分 20 分。 

2.風扇水牆：溫室場所內架設風扇及水牆系統進行溫室降溫，若有架設即得 20 分，

後依照設備運轉狀況及維護情況進行加分，最高得分 30 分。 

3.節水噴霧系統：溫室場所內架設節水噴霧系統進行溫室降溫，若有架設即得 20

分，後依照設備實際節水情況於予加分，最高得分 30 分。 

4.熱泵加熱系統：溫室場所內使用熱泵原理之加熱系統進行保溫，若有架設即得

15 分，後依照設備運轉狀況及維護情況進行加分，最高得分 20 分。 

四、能源管理(10%) 

本年度之總用電量低於上一年度總用電量，則得 50 分，依照減量比例於予加分，

降低 10%～20%加 30 分；降低 21%～30%加 40 分；降低 30%以上加 50 分，最高得分

為 100 分。 

五、加分項目 

1.節能燈具應用：使用節能燈具做為溫室或畜舍照明使用，根據使用比率做為加

分依據，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2.其他節能節水設施：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定之節水節能項目，

可提出佐證說明，由實地評核小組斟酌加分，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遮陰系統 

單位面積  數量  

使用方式說明  

使用百分比 (使用面積/場區面積)*100%=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節水灌溉系統    

單位面積  數量  

節水方式說明  

使用百分比 (使用面積/場區面積)*100%=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溫室自評佐證資料 

高效率覆蓋材料    

使用廠牌  使用材質  

透光係數  單位面積  

使用百分比 (使用面積/場區面積)*100%=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屋頂散熱裝置    

單位面積  數量  

使用方式說明  

使用百分比 (使用面積/場區面積)*100%=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環境控制系統 

控制項目 □溫度   □濕度   □其他         

控制系統廠牌 

溫度： 控制區域面積                             m 
2 

濕度： 
控制方法簡述  

其他：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風扇、水牆 

使用項目 □風扇   □水牆   

水牆單位面積  水牆數量  

風扇馬力  風扇數量  

運作頻率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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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噴霧系統 

噴頭數量  馬達馬力  

使用水量  運作頻率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熱泵加熱系統 

壓縮機類型  數量  

耗電功率                   Kw/Hr 容量  

設施簡介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溫室場所用電紀錄表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電用電用電用電紀錄紀錄紀錄紀錄////電號電號電號電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度數 

1 月份～2月份    

3 月份～4月份    

5 月份～6月份    

7 月份～8月份    

9 月份～10 月份    

11月份～12月份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電用電用電用電紀錄紀錄紀錄紀錄////電號電號電號電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度數 

1 月份～2月份    

3 月份～4月份    

5 月份～6月份    

7 月份～8月份    

9 月份～10 月份    

11月份～12月份    

用電節約措施用電節約措施用電節約措施用電節約措施    

  

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    

 



節能燈具 

使用類型 □省電燈泡   □T5 燈管   □LED   □其他 數量  

燈具廠牌  耗電功率  

使用面積                                m 
2       換算總場區面積百分比：          %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其他綠能設施 

 

溫室場所用水紀錄表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水號水號水號水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 

度數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 

度數 

1 月份    7 月份    

2 月份    8 月份    

3 月份    9 月份    

4 月份    10 月份    

5 月份    11 月份    

6 月份    12 月份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水號水號水號水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 

度數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 

度數 

1 月份    7 月份    

2 月份    8 月份    

3 月份    9 月份    

4 月份    10 月份    

5 月份    11 月份    

6 月份    12 月份    

用水節約措施用水節約措施用水節約措施用水節約措施    

  

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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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評分指標自評表(豬場) 

一、基本資料 

豬場名稱  負責人  

登記證字號  登記規模  

場址  

主要豬種  豬場面積                  m2 

二、綠能養豬評估 

分類 項目 說明 是否符合 

畜舍管理 

隔熱措施 
豬場場所內隔熱措施之隔間(板)具有良好隔

熱效果者 
□ 

噴霧降溫 豬場場所內使用噴霧降溫系統者 □ 

水簾式畜禽舍 豬場場所內使用水簾式降溫設備者 □ 

生產管理 
紀錄用水量 針對豬場場所之總用水量進行紀錄者 □ 

紀錄用電量 針對豬場場所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 □ 

節水措施 

高床架設 豬場場所係利用高床設施架設者  □ 

廢水回收利用 
豬場場所內使用廢水回收系統進行廢水回

收，並且實行再利用者 
□ 

能源 

應用設施 

沼氣收集與 

再利用設施 

利用豬場場所架設沼氣收集設備、回收沼氣

燃燒發熱，做為豬場之保溫設施或其他加熱

用途；利用豬場場所之回收沼氣發電者 

□ 

能源應用效率 本年度使用電量較上一年度低者 □ 

加分項目 

節能燈具 使用節能燈具作為場區照明者 □ 

其他節能節水設

施 

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定之節

水節能項目者 
□ 

 

備註： 

符合項目需於附件佐證資料中說明，並且附上佐證照片。 

 

豬場自評佐證資料 

隔熱措施 

隔熱設施名稱  

隔熱設施面積  數量  

隔熱設施說明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噴霧降溫 

噴頭數量  馬達馬力  

使用水量  運作頻率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項目說明 

一、畜舍管理(20%) 

1.隔熱措施：使用雙層天花板降低畜舍溫度；使用帆布、網布或其他覆蓋材料豬

場週邊隔絕陽光，達到降溫；豬場隔間使用良好通風效果之材料，例鐵柵欄、

木條等可利於空氣流動之設計，與場所中使用的比例達 50%～70%得 10 分；71%

～90%得 20 分；90%以上得 30 分，最高得分為 30 分。 

2.噴霧降溫：使用噴霧系統於場所內進行噴霧降溫者，若有架設並且達到降溫效

果先得 20 分，後評估設備維護是否良好，依照維護狀況加分，最高得分為 30

分。 

3.水簾式畜禽舍：使用水簾與風扇搭配進行降溫，若有架設並且達到降溫效果則

給 30 分，後依照水簾及風扇之維護狀況以及水簾用水循環狀況加分，最高得分

為 40 分。 

二、生產管理(20%) 

1.紀錄用水量：針對豬場場所之總用水量進行紀錄者，得 50 分。 

2.紀錄用電量：針對豬場場所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得 50 分。 

三、節水措施(30%) 

1.高床架設：使用高床做為畜舍之地板架設者，使用率達整場之 50%～70%者得 30

分；使用率達整場之 71%～90%者得 40 分；使用率達整場之 90%以上者得 50 分，

最高得分為 50 分。 

2.廢水回收利用：使用廢水回收系統將廢水回收再利用，再利用比例達整場區用

水 50%～70%者得 30 分；再利用比例達整場用水之 71%～90%者得 40 分；再利用

比例達整場區用水之 90%以上者得 50 分，最高得分為 50 分。 

四、能源應用設施(30%) 

1.沼氣收集與再利用設施：使用沼氣收集系統者得 20 分；使用沼氣在利用設備進

行畜舍保溫或發電者得 20 分，依照設備維護狀況於予加分，最高得分為 50 分 

2.能源應用效率：，本年度之總用電量低於上一年度總用電量，則得 30 分，依照

減量比例於予加分，降低 10%～30%加 10 分；降低 30%以上加 20 分，最高得分

為 50 分。 

五、加分項目 

1.節能燈具應用：使用節能燈具做為溫室或畜舍照明使用，根據使用比率做為加

分依據，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2.其他節能節水設施：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定之節水節能項目，

可提出佐證說明，由實地評核小組斟酌加分，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水簾式畜禽舍 

水簾材質  水簾數量  

水簾單位面積  

使用百分比 (水簾總面積/可使用面積)*100%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廢水回收利用 

系統機組  

回收方式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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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床架設 

架設面積  架設高度  

床底材質  床底坡度  

床底維護頻率 □經常      □偶爾       □很少       □無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沼氣收集設施 

收集方式  收集面積  

回收起始日期  沼氣回收量  

收集設施簡介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其他綠能設施 

 

    

沼氣發電設施 

發電機組  

設施處理量  設施發電量  

設施簡述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節能燈具 

使用類型 □省電燈泡   □T5 燈管   □LED   □其他 數量  

燈具廠牌  耗電功率  

使用面積                                m 
2       換算總場區面積百分比：          % 

照片佐證 

照片黏貼處 



豬場場所用電紀錄表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電用電用電用電紀錄紀錄紀錄紀錄////電號電號電號電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度數 

1 月份～2月份    

3 月份～4月份    

5 月份～6月份    

7 月份～8月份    

9 月份～10 月份    

11月份～12月份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電用電用電用電紀錄紀錄紀錄紀錄////電號電號電號電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度數 

1 月份～2月份    

3 月份～4月份    

5 月份～6月份    

7 月份～8月份    

9 月份～10 月份    

11月份～12月份    

用電節約措施用電節約措施用電節約措施用電節約措施    

  

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電正成長改進措施（（（（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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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場場所用水紀錄表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水號水號水號水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總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度

數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

度數 

1 月份    7 月份    

2 月份    8 月份    

3 月份    9 月份    

4 月份    10 月份    

5 月份    11 月份    

6 月份    12 月份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水號水號水號水號：：：：                                                        ////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當年度用量（（（（總總總總度數度數度數度數）：）：）：）：                                                    度度度度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異 

度數 
期別 本期度數 上期度數 

比較差 

異度數 

1 月份    7 月份    

2 月份    8 月份    

3 月份    9 月份    

4 月份    10 月份    

5 月份    11 月份    

6 月份    12 月份    

用水節約措施用水節約措施用水節約措施用水節約措施    

  

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因應用水正成長改進措施（（（（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若為負成長則免填））））    

 



評分項目說明 

一、覆蓋材質(30%) 

1.高效率覆蓋材料：溫室場所之屋頂使用高透光材質作為覆蓋材料，例玻璃、硬

質塑膠(包含 PET、FETE 等)、塑膠布(包含 EVA、PE、PEP、PO 及其他機能性軟

質塑膠布等)，依照使用比例於予給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50%～70%得 20 分；使

用面積占整場 71%～90%得 25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90%以上得 30 分，最高得分

為 30 分。 

2.屋頂散熱裝置：溫室場所之屋頂可利用伸縮或其他方式散熱，若有架設則可得

35 分，最高得分為 35 分。 

3.遮陰系統：溫室場所利用遮陰設施減少光照亮，降低溫度者，依照使用比例於

予給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50%~70%得 20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71%~90%得 30 分；

使用面積占整場 90%以上得 35 分，最高得分為 35 分。 

二、生產管理(30%) 

1.節水灌溉系統：利用節水設施灌溉，例如微灌、噴灌、滴灌、噴泉、地表灌溉

設備、節水灌溉、供水調蓄系統工程，農業集水及利用技術、雨洪資源及其利

用等，依照節水灌溉的面積占整場區的比例做為給分依據，使用面積占整場 50%

～70%得 20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71%～90%得 30 分；使用面積占整場 90%以上得

40 分，最高得分為 40 分。 

2.紀錄用水量：針對溫室之總用水量進行紀錄者，則得 30 分。 

3.紀錄用電量：針對溫室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則得 30 分。 

三、溫度控制(30%) 

1.環境控制系統：溫室內部利用溫、濕度控制設備進行溫、濕度控制，若有架設

並運作即可得 20 分，最高得分 20 分。 

2.風扇水牆：溫室場所內架設風扇及水牆系統進行溫室降溫，若有架設即得 20 分，

後依照設備運轉狀況及維護情況進行加分，最高得分 30 分。 

3.節水噴霧系統：溫室場所內架設節水噴霧系統進行溫室降溫，若有架設即得 20

分，後依照設備實際節水情況於予加分，最高得分 30 分。 

4.熱泵加熱系統：溫室場所內使用熱泵原理之加熱系統進行保溫，若有架設即得

15 分，後依照設備運轉狀況及維護情況進行加分，最高得分 20 分。 

四、能源管理(10%) 

本年度之總用電量低於上一年度總用電量，則得 50 分，依照減量比例於予加分，

降低 10%～20%加 30 分；，降低 21%～30%加 40 分；降低 30%以上加 50 分，最高得

分為 100 分。 

五、加分項目 

1.節能燈具應用：使用節能燈具做為溫室或畜舍照明使用，根據使用比率做為加

分依據，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2.其他節能節水設施：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定之節水節能項目，

可提出佐證說明，由實地評核小組斟酌加分，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審查表(溫室) 
一、溫室基本資料 

溫室名稱  負責人  

溫室面積    聯絡電話  

溫室地址  主要作物  

二、綠標溫室評估 

分類 項目 說明 
最高 

得分 

評分 

Xi 

覆蓋 

材質 

30% 

1 高效率覆蓋材料 
溫室場所之屋頂使用高透光材質作為覆

蓋材料者 
30 分  

2 屋頂散熱裝置 
溫室場所之屋頂可利用伸縮或其他方式

散熱者 
35 分  

3 遮陰系統 利用遮陰設施減少光照亮，降低溫度者 35 分  

生產 

管理 

30% 

4 節水灌溉系統 利用節水設施灌溉者 40 分  

5 紀錄用水量 針對溫室場所之總用水量進行紀錄者 30 分  

6 紀錄用電量 針對溫室場所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 30 分  

溫度 

控制 

30% 

7 環境控制系統 溫室內部實施溫、濕度記錄及控制者 20 分  

8 風扇水牆 
溫室場所內架設風扇及水牆系統進行溫

室降溫者 
30 分  

9 節水噴霧系統 溫室場所內架設節水噴霧系統者 30 分  

10 熱泵加熱系統 溫室場所內使用熱泵原理之加熱系統者 20 分  

能源 

管理 

10% 

11 節能應用效率 本年度使用電量較上一年度低者 100 分  

加分 

項目 

12 節能燈具 使用節能燈具作為場區照明者 10 分  

13 其他節能節水

設施 

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定

之節水節能項目者 
10 分  

註：以上各項得分不一定全

給分， 可視其條件斟酌給予

部分得分 

總得分=【(X1+X2+X3)*30%】+

【(X4+X5+X6)*30%】+【(X7+X8+X9+X10)* 

30%】+【X11*10%】+【X12】+【X13】= 

 

 

標章分級 
優良(80≦總得分＜90) 特優(90≦總得分≦100) 

□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審查表(豬場) 

一、豬場基本資料 

豬場名稱  負責人  

登記證書字號  登記規模  

場址  

主要豬種  豬場面積                 m3 

二、綠能養豬評估 

分類 項目 說明 最高得分 
評分
Xi 

畜舍管理 
20% 

1 隔熱措施 
豬舍場所內隔熱措施之隔間(板)具有
良好隔熱效果者 

30 分  

2 噴霧降溫 豬舍場所內使用噴霧降溫系統者 30 分  

3 水簾式畜禽舍 豬舍場所內使用水簾式降溫設備者 40 分  

生產管理 
20% 

4 紀錄用水量 針對豬舍場所之總用水量進行紀錄者 50 分  

5 紀錄用電量 針對豬舍場所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 50 分  

節水措施 
30% 

6 高床架設 豬舍場所係利用高床設施架設者  50 分  

7 廢水回收利用 
豬舍場所內使用廢水回收系統進行廢
水回收，並且實行再利用者 

50 分  

能源應 
用設施 
30% 

8 沼氣收集與 
再利用設施 

利用豬舍場所架設沼氣收集設備、回收
沼氣燃燒發熱，做為豬舍之保溫設施或
其他加熱用途；利用豬舍場所之回收沼
氣發電者 

50 分  

9 能源應用效率 本年度使用電量較上一年度低者 50 分  

加分項目 
10 節能燈具 使用節能燈具作為場區照明者 10 分  

11 其他節能節
水設施 

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
定之節水節能項目者 

10 分  

註：以上各項得分不一定全給
分， 可視其條件斟酌給予部
分得分 

總得分=【( X1+X2+X3)*20%】+【(X4+X5)* 
20%】+【(X6+X7)*30%】+【(X8+X9)*30%】
+【X10】+【X11】= 

 

 

標章分級 
優良(80≦總得分＜90) 特優(90≦總得分≦100) 

□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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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說明 

一、畜舍管理(20%) 

1.隔熱措施：使用雙層天花板降低畜舍溫度；使用帆布、網布或其他覆蓋材料豬

舍週邊隔絕陽光，達到降溫；豬舍隔間使用良好通風效果之材料，例鐵柵欄、

木條等可利於空氣流動之設計，與場所中使用的比例達 50%～70%擇得 10 分；71%

～90%得 20 分；90%以上得 30 分，最高得分為 30 分。 

2.噴霧降溫：使用噴霧系統於場所內進行噴霧降溫者，若有架設並且達到降溫效

果先得 20 分，後評估設備維護是否良好，依照維護狀況加分，最高得分為 30

分。 

3.水簾式畜禽舍：使用水簾與風扇搭配進行降溫，若有架設並且達到降溫效果則

給 30 分，後依照水簾及風扇之維護狀況以及水簾用水循環狀況加分，最高得分

為 40 分。 

二、生產管理(20%) 

1.紀錄用水量：針對豬舍場所之總用水量進行紀錄者，擇得 50 分。 

2.紀錄用電量：針對豬舍場所之總用電量進行紀錄者，擇得 50 分。 

三、節水措施(30%) 

1.高床架設：使用高床做為畜舍之地板架設者，使用率達整場之 50%～70%者得 30

分；使用率達整場之 71%～90%者得 40 分；使用率達整場之 90%以上者得 50 分，

最高得分為 50 分。 

2.廢水回收利用：使用廢水回收系統將廢水回收再利用，再利用比例達整場區用

水 50%～70%者得 30 分；再利用比例達整場用水之 71%～90%者得 40 分；再利用

比例達整場區用水之 90%以上者得 50 分，最高得分為 50 分。 

四、能源應用設施(30%) 

1.沼氣收集與再利用設施：使用沼氣收集系統者得 20 分；使用沼氣在利用設備進

行畜舍保溫或發電者得 20 分，依照設備維護狀況於予加分，最高得分為 50 分 

2.能源應用效率：，本年度之總用電量低於上一年度總用電量，則得 30 分，依照

減量比例於予加分，降低 10%～30%加 10 分；降低 30%以上加 20 分，最高得分

為 50 分。 

五、加分項目 

1.節能燈具應用：使用節能燈具做為溫室或畜舍照明使用，根據使用比率做為加

分依據，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2.其他節能節水設施：使用之節水節能農業設施非本標章訂定之節水節能項目，

可提出佐證說明，由實地評核小組斟酌加分，最高可加總分之 10 分。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 
證明標章證書  

茲據   

申請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核與雲林縣節能節

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管理要點規定相符，特此證明。  

■ 特優標章 

□ 優良標章 

    證書字號： 

負責人姓名： 

通訊地址： 

認證場區位址：  

認證場區總面積：       公頃  

認證依據：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管理要點 

證書有效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雲 林 縣 長            李 O O 

中 華 民 國 O O O 年 O O 月 O O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 

證明標章證書  

茲據  

申請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核與雲林縣節能

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管理要點規定相符，特此證明。  

□ 特優標章 

■ 優良標章 

    證書字號： 

負責人姓名： 

通訊地址： 

認證場區位址：  

認證場區總面積：        公頃  

認證依據：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管理要點 

證書有效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雲 林 縣 長            李  O  O 

中 華 民 國 O O O 年 O O 月 O O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中 華 民 國 O O O 年 O O 月 O O 日 



 

雲林縣節能節水農業設施證明標章變更申請書 

證書字號  

負責人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認證場區位址（含鄉

【鎮、市】地段、地號） 
 

認證場區總面積  

申請變更項目 變更後資料 申請變更事由 

□ 1. 負責人 

□ 2. 通訊地址 

□ 3. 認證場區位址 

  （含鄉【鎮、市】地段、地號） 

□ 4. 認證場區總面積 

□ 5. 其他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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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社救一字第1052606102B號

主旨： 廢止有限責任雲林縣立莿桐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依據： 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雲林縣立莿桐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雲林縣莿桐鄉農校路1號。

(三)成立登記證字號：專雲縣新字第172號。

(四)清算前最近1次變更登記證字號：103年11月7日一○三雲縣合更字第1035642092號。

(五)理事主席：陳玉芳。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附 件

公 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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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一字第1052702393A號

主旨： 林坤樞先生申請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及建物價金案件，經審查無誤，公告週知並徵詢異議。

依據： 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4項、第15條第2、3項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土地及建物標示：雲林縣莿桐鄉麻園段2323地號等3筆及西螺鎮西螺段525-2地號、二崙鄉

番社段431地號及慈仁段66地號等計6筆（詳如附表）。

二、權利人姓名或名稱：廣合物產興創合名會社（會員林坤樞）。

三、權利種類：所有權。

四、權利範圍：如附表 (出資比例10000/600000)。

五、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5年03月02日起至民國105年06月03日止共3個月。

六、土地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

七、代為標售土地公告期滿無人異議時，按代為標售土地之價金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

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利息發給之。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依該土地第二次標售底

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自登記國有之日起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

附 件

編號 鄉鎮市
段/小
段

地/建
號

面積
姓名或
名稱

權利
範圍

1 莿桐鄉 麻園段 2323 2263
廣合物產
興創合名
會社

79/100
會員林坤樞（出資比例
10000/600000）

第2次標售底價
2,252,591

核發時查
詢

0

2 莿桐鄉 麻園段 2324 2205
廣合物產
興創合名
會社

全部
會員林坤樞（出資比例
10000/600000）

3,087,000 318,051 2,599,164 1010104

3 莿桐鄉 麻園段 2325 1244
廣合物產
興創合名
會社

全部
會員林坤樞（出資比例
10000/600000）

1,741,600 179,436 1,466,376 1010404

4 西螺鎮 西螺段 525-2 1502
廣合物產
興創合名
會社

24分之1
會員林坤樞（出資比例
10000/600000）

917,471 239,251 627,759 103I10069

5 二崙鄉 番社段 431 1265
廣合物產
興創合名
會社

全部
會員林坤樞（出資比例
10000/600000）

1,113,200 202,008 849,966 102I10015

6 二崙鄉 慈仁段 66 1320.8
廣合物產
興創合名
會社

460/128
0

會員林坤樞（出資比例
10000/600000）

883,814 153,883 681,321 103I10111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標售金額N.T 應納稅額 保管金額 保管款字號
土地/建物標示 權利人

備註

雲林縣政府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建物價金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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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地權一字第1052702497A號

主旨： 為大湖口溪新崙、埤頭堤防（第二期）工程徵收案，用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沈德朕、沈金

花等2人（如後附清冊）因補償費逾期未領，經依法存入保管專戶保管有關通知書之函件無法

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工程用地係奉內政部89年10月13日台（八九）內地字第8977700號函核准徵收，經本府

89年11月9日八九府地權字第8907104835號函辦理公告徵收，依法公告30天，並以89年12

月16日八九府地權字第8907105353號函通知領取補償費在案。上開徵收案尚未受領補償費

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301專戶保管，自公示送達發生

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者歸屬國庫。

二、本公告張貼於各縣市政府、本縣斗南鎮公所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

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領取上開通知函，自

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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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地權一字第1052702592A號

主旨： 本府辦理斗南交流道連絡縣道一五八線虎尾外環新闢工程徵收案，用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

陳金秋等人（如後附清冊）因徵收土地補償費逾期未領，經依法存入保管專戶保管有關通知

之函件無法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土地係奉臺灣省政府75年4月14日七五府地四字第32207號函核准徵收，並經本府76年3

月3日七六府地權字第20829號函辦理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76年3月6日起至76年4月5日止

共30天）。

二、本案徵收未受領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已於90年11月22日存入臺灣土地銀

行斗六分行專戶保管，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即歸屬國庫，因本案通知

未能送達，遂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各縣市政府及本府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前往本

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

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附本案公示送達清冊1份。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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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二字第1053801034B號

主旨： 公告登錄「二崙荷苞嶼恆心堂」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雲林縣歷史建築「二崙荷苞嶼恆心堂」。

二、種類：宅第。

三、住址：雲林縣二崙鄉港后村安平路25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之地號：雲林縣二崙鄉荷苞嶼段163地號。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面積範圍：恆心堂面積約710平方公尺；保存範圍約2,000平分

公尺(南面舊圍牆及主建物後方六公尺範圍，含恆心堂及其門樓)。

六、登錄理由：

(一)中西和式風格合併，作工細緻，花飾精美，反應了當時時代背景及建築風潮。

(二)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表現民間藝術特色。

(三)具建築史及技術史上之意義。

(四)二崙鄉碩果僅存，具稀少性價值。

七、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2、3、4款登錄評定基準。

八、請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歷史建築，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日結束後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向本府遞送（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

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府環水二字第1053605337號

主旨： 本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部分業務權限委託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依據：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5年1月22日起至105年12月20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5年度雲林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查及查證工作計畫」等相關業務。

(一)持續縣內場置性監測井監測、維護工作。

(二)有污染疑慮農地土壤調查及監測。

(三)列管加油站場址污染調查及監督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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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污染場址監督查核及污染改善驗證作業。

(五)緊急突發事件緊急應變作業。

(六)辦理法規管制、申報審查與調查作業。

(七)其他配合事項。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電話：05-5526254）。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二字第1053801038B號

主旨： 公告登錄「元長瓦 庄集會所」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雲林縣歷史建築「元長瓦 庄集會所」。

二、種類：衙署。

三、住址：雲林縣元長鄉瓦 村中央路36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之地號：雲林縣元長鄉瓦 段685地號。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面積範圍：房屋及土地面積約204.75平方公尺。

六、登錄理由：

(一)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與流派︰為日治時期典型廣間建築。

(二)具稀少性不易再現︰庄級集會所之僅有證據。

(三)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具地方公共集會的歷史意義。

(四)具建築或技術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價值及潛力︰長期作為居民集會場所使用。

七、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2、3、4款登錄評定基準。

八、請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歷史建築，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日結束後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向本府遞送（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

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二字第1053801052B號

主旨： 公告登錄「原西螺建興路廖文毅街屋」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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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建築名稱：雲林縣歷史建築「原西螺建興路廖文毅街屋」。

二、種類：宅第。

三、住址：雲林縣西螺鎮建興路267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之地號：雲林縣西螺鎮西螺段0975-0001、0976-00010、989-0010

地號。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面積範圍：房屋總面積119.07平方公尺；139.48平方公尺；

119.07平方公尺。

六、登錄理由：

(一)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二)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廖文毅家族房舍。

(三)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四)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上之意義。

七、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2、3、4款登錄評定基準。

八、請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歷史建築，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日結束後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向本府遞送（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

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二字第1053801053B號

主旨： 公告登錄「原西螺街長宿舍」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雲林縣歷史建築「原西螺街長宿舍」。

二、種類：宅第(宿舍)。

三、住址：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288、288-1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之地號：雲林縣西螺鎮東南段866地號。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面積範圍：房屋面積264平方公尺；土地面積1,126.31平方公

尺。

六、登錄理由：

(一)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二)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西螺地方首長宿舍。

(三)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四)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上之意義︰建築形貌是街長宿舍中較獨特者。

七、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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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款登錄評定基準。

八、請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歷史建築，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日結束後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向本府遞送（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

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53000198號

主旨： 公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身心障礙鑑定項目新增加「血液系統功能類

別」，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醫院地址：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二、鑑定類別：第四類「造血系統機能障礙」。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一字第1052701596A號

主旨： 本府已將104年度第1批第1次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之土地價金於105年1月21日

存入本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該價金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

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 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第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知姓名或名稱及住址、保管款金額、保管

字號：詳見案附土地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05年2月4日起至民國105年5月5日止共計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之「雲林縣政府-地籍清理保管

款303專戶」。

四、保管處所住址：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72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5年1月21日存入專戶起，至民國115年1月

22日止10年，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六、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第22條及第23條等相關

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地政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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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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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二字第1053801049B號

主旨： 公告指定「四湖下桂山章寶宮」為本縣縣定古蹟。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一、古蹟名稱：雲林縣縣定古蹟「四湖下桂山章寶宮」。

二、種類：廟宇。

三、住址：雲林縣四湖鄉下桂山4號。

四、古蹟及其定著土地之地號：雲林縣四湖鄉新興段1057地號。

五、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面積範圍：房屋及土地面積約263.05平方公尺。

六、指定理由：

(一)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二)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三)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

(四)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五)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彩繪為國寶級大師陳壽彝的作品。

(六)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上之意義︰當時代廟宇建築典型作法，具建築史及技術史上的意

義。

七、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3、4、5

款指定評定基準。

八、請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古蹟，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日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向本府遞送（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址︰

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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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9451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自行停業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2月2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經濟部105年02月18日經授中字第

10533135070號函及營造業法第21條辦理。

二、准予貴公司(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79-000號)自105年02月15日起停業。若貴

公司尚有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請依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辦理。查營造業法對營造業停業

期限並無限制，故貴公司辦理停業後無須逐年向本府建管單位申請續辦；然停業行為若涉及

其他相關法令，貴公司仍需依其規定辦理。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明鴻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明珠）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3902860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歇業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2月0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營造業法第21條暨經濟部105年01月22日

經授中字第10533071450號函辦理。

二、按上開說明一經濟部函所示貴公司變更為「玉橋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其所營事業營業

項目已無營造相關業務，准予貴公司自105年01月22日起歇業；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玉橋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吳俊何(身分證字號：P1231*****)。

處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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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地址：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金山街18巷35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6269-002號。

三、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06269-002號暨營造業承攬工程手冊作廢。

四、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

別者，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貴公司若有已承攬但未竣工之工程，請依規定辦理。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進行審查，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玉橋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1351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變更公司名稱、營業地址登記及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2月1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5年01月20日經授中字第

1053306266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經濟部號函所示，准予貴公司變更公司名稱、營業地址登記及變更負責人。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光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李淑惠（身分證統一編號：H2245*****）。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埤頭路51巷72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13-002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四、原公司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731號；變更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埤頭路51巷72號1

樓。

五、原負責人姓名：張麗華(身分證統一編號：P2200*****)；變更後負責人姓名：李淑惠（身分

證統一編號：H2245*****）。

六、原名稱：法正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後名稱：光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七、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13-001號繳回歸檔。

八、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九、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十、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光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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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

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本府行政

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7699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2月15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5年02月05日經授中字第

1053312236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盟悅土木包工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Q90385-000號。

(三)負責人：陳敬訓(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新光里光榮路2之38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盟悅土木包工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

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3902875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2月0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4年12月15日經授中字第

10434017980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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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上開經濟部號函所示，准予貴公司變更負責人。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敦煌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謝璧丞（身分證統一編號：R1230*****）。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明昌里興華街30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15-002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四、原負責人姓名：林祐君(身分證統一編號：P2230*****)；變更後負責人姓名：謝璧丞（身分

證統一編號：R1230*****）。

五、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15-001號繳回歸檔。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敦煌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

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本府行政

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2584號

主旨： 有關貴公司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2月16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參本附冊。

二、公司資料：

(一)公司名稱：谷源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徐靜宜(身分證字號：P2200*****)。

(三)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1139-000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內環路358號。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谷源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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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3902863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2月0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4年12月04日經授中字第

1043398366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經濟部號函所示，准予貴公司變更負責人。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旭凰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陳衍豪（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1*****）。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北港鎮義民里義民路92之1號。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9643-00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四、原負責人姓名：陳昭旭(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0*****)；變更後負責人姓名：陳衍豪（身分

證統一編號：P1231*****）。

五、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09643-000號繳回歸檔。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旭凰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

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本府行政

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一字第1050008181B號

主旨：有關本府前機要辦事員林OO違法兼職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記過壹

次」，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灣省政府105年1月28日府人字第1050000110號函辦理。

二、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1份，惠請刊登公報。

正本： 本府行政處

副本： 本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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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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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1421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停業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2月0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內政部105年01月27日台內訴字第

1040090304號函、本府104年10月13日府建管二字第1043901970號函及營造業法第21條辦

理。

二、准予貴公司(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2070-000號)自105年02月04日起停業。若貴

公司尚有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請依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辦理。停業行為若涉及其他相關

法令，貴公司仍需依其規定辦理。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建承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程俊琅）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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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0729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註銷專任工程人員程至如君(身分證統一編號：P2204*****；技師證號：技證字第

011910號)受聘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註銷受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2月01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程君業於105年01月31日離職，請依營造業法第40條規定於三個月內

另聘之。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有關貴公司違反營造業法第41條規定，經本縣營造業審議委員會104年第2次會議決議與內政

部105年01月27日訴願決定書，予以3個月停業處分，請於文到3日內向本府辦理營造業停業。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建承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程至如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

科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7503號

主旨： 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2月01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方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2285-000號。

(三)負責人：林信介(身分證統一編號：B121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二崙鄉崙西村仁和路330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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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104年10月22日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02285-003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方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0945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2月01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5年01月27日經授中字第

1053308818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經濟部號函所示，准予貴公司變更負責人。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逢源益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林蓬春（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9*****）。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台子村台興路24巷5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10957-002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四、原負責人姓名：廖惠華(身分證統一編號：T2201*****)；變更後負責人姓名：林蓬春（身分

證統一編號：P1219*****）。

五、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10957-001號繳回歸檔。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逢源益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臺灣區

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本府行

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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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0255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1月2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周文

華君(技證字第006580號)聘任日期為105年01月28日，原專任工程人員劉耀文君(台工登字第

11341號)離職日期為105年01月28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宗原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A07807-000號。

(三)負責人：黃啟宗(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9*****)。

(四)專任工程人員：周文華(身分證統一編號：A1201*****；技證字第006580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水林鄉【木舊】埔村【木舊】埔路62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15,0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劉耀文(台工登字第11341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周文華(身分證統一編

號：A1201*****；技證字第006580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宗原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周文華 君、劉耀文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7457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1月30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聚林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59-000號。

(三)負責人：鄧勇男(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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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成功里民族街69巷26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0元整。

三、原100年03月10日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059-000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聚林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11695號

主旨： 有關貴公司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1月2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壹冊附冊。

二、公司資料：

(一)公司名稱：連連發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沈宏璋(身分證字號：P1234*****)。

(三)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9841-001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復國街15號。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連連發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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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7381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註銷專任工程人員蔡文敏君(身分證統一編號：Q1004*****；技師證號：台工登字

第3469號)受聘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註銷受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1月2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蔡君業於105年01月15日離職，請依營造業法第40條規定於三個月內

另聘之。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案依據仁德醫療社團法人陳仁德醫院105年1月15日出具蔡文敏死亡證明書(病歷號碼：

170348)，該專任工程人員之經濟部技師登記證書(台工登字第3469號)作廢。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天發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蔡文敏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

科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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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事
一、本府自104年1月份起，採公報紙本與電子公報同步

發行，紙本公報每月發行，電子公報每日發行更

新。

二、電子公報查詢及下載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首頁—主題服務—縣府電子公報項下進入。

三、本府公報如有缺頁或其他瑕庛，請依此頁所載電

話，通知本府更正。


